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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A1_88_E3_80_81_E6_c24_277832.htm 第八十五条 (报案、

控告、举报的形式及注意事项) 报案、控告、举报可以用书面

或者口头提出。接受口头报案、控告、举报的工作人员，应

当写成笔录，经宣读无误后，由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签

名或者盖章。接受控告、举报的工作人员，应当向控告人、

举报人说明诬告应负的法律责任。但是，只要不是捏造事实

，伪造证据，即使控告、举报的事实有出入，甚至是错告的

，也要和诬告严格力口以区别。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者

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

全。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如果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和报

案、控告、举报的行为，应当为他保守秘密。《检察院刑诉

规则》第一百二十三条 举报中对于不愿公开姓名和举报行为

的举报人，应当为其保密。严禁将举报材料转给被举报单位

和被举报人。《检察院刑诉规则》第一百二十四条 举报中心

对于所收到的举报线索，应当及时审查，并根据举报线索的

不同情况和管辖规定，在七日以内分别作出如下处理：(一)

不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并且通

知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 自首人对于不属于人民检察院

管辖又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先采取紧急措施，然后移

送主管机关：（二)属于人民检察院管辖的，按照《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内部制约机制的若干规

定》 第二条的规定，集体研究举报线索的分流。属于本院管

辖的，由举报中心按照职能分工移交本院有关部门办理；属



于下级人民检察院或者其他人民检察院管辖的，由举报中心

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检察院。移送举报线索，应当移送举报

材料原件。移送重要举报线索，应当经检察长批准。《公安

机关程序规定》第一百五十六条 公安机关接受案件时，应当

制作《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作为公安机关受理刑事案件

的原始材料，并妥善保管、存档备查。《公安机关程序规定

》第一百五十七条 公安机关接受控告、举报的工作人员，应

当向控告人、举报人说明诬告应负的法律责任。但是，只要

不是捏造事实、伪造证据，即使控告、举报的事实有出入，

甚至是错告的，也应当与诬告严格加以区别。《公安机关程

序规定》第一百五十八条 公安机关应当保障扭送人、报案人

、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扭送人、报案人、控

告人、举报人如果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和扭送、报案、控

告、举报行为的，应当为他保守秘密。(释解)本条是关于报

案、控告、举报的形式及注意事项的规定。一、报案、控告

、举报的形式报案、控告、举报可以用书面或者口头形式提

出。口头形式提出的报案、控告、举报同书面形式提出的报

案、控告、举报，在法律上具有同等的效力，司法机关对两

种形式都应当接受。不过，本条第1款规定："接受口头报案

、控告、举报的工作人员，应当写成笔录，经宣读无误后，

由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签名或者盖章。"工作人员在接受

口头报案、控告、举报时，应当登记报案人、控告人、举报

人和被控告人、被举报人的基本情况，并且应当尽量详细地

把有关犯罪事实的具体情节，如犯罪的时间、地点、方法、

手段、过程、后果，或者犯罪嫌疑人的特征，以及材料的来

源等，询问清楚，制成笔录，必要时可以录音，对于自首，



应当制作自首笔录。个人用书面报案、控告、举报时，应当

写明自己的姓名、住址和所在单位，以示负责，并便于司法

机关调查了解。单位的书面报案、控告、举报，应有单位公

章，并由单位负责人签名或盖章。对于匿名的报案、控告、

举报，司法机关应持特别慎重的态度。匿名报案、控告、举

报的情况是复杂的，有的可能是由于害怕遭到打击报复而不

敢署名；有的可能是因为怕负责任而不愿署名；有的可能怕

麻烦而不愿签名；也有的则是利用匿名举报诬告陷害他人。

因此，对匿名报案、控告、举报行为应当认真地、仔细地进

行审查，以确定是否有犯罪事实发生。匿名报案、控告、举

报未经查证属实的，不能作为立案的根据。二、说明诬告的

法律责任本条第2款规定，为了确保控告、举报的真实性，保

障无辜的公民免受诬告陷害，同时又不挫伤控告人、举报人

揭发犯罪的积极性，接受控告、举报的工作人员，应当向控

告人、举报人说明诬告应负的法律责任，但是，诬告不同于

与事实有出入的控告、举报，也不同于错告。因为诬告是行

为人明知被控告者无罪而故意捏造事实、伪造证据，无中生

有地控告他人犯罪的行为；错告，则是行为人或者由于不了

解事物的全貌，或者因认识上的错误而致使所告之事与事实

有出入，甚至是错误的行为。虽然两者都是错误行为，但其

性质截然不同，因此，处理不同。前者属于故意行为，对此

应当根据法律规定和情节轻重，追究法律责任直至刑事责任

。刑法第243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到

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

机关工作人员犯诬陷罪的，从重处罚。后者属于好心办错事



。对此，应当向他讲明情况，让其接受教训，而不应追究法

律责任。本条第1款明确规定只要不是捏造事实，伪造证据，

即使控告、举报的事实有出入，甚至是错告的，也要和诬告

严格加以区别。三、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的安全本

条第3款规定，为了解除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的思想顾虑

，防止他们及其近亲属遭受打击报复，确保其安全，报案人

、控告人、举报人如果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和报案、控告、

举报行为的，在刑事诉讼中，应当为他们保守秘密。立案是

刑事诉讼的开始，在立案阶段更应当为他们保密。因为，在

立案期间报案、控告、举报的材料尚未核实，他们能否作为

定案的根据尚不确定；此时多数犯罪嫌疑人未被羁押，甚至

尚不知道是谁，若过早地公开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的姓

名及其行为，不仅不利于诉讼进行，而且很可能会给报案人

、控告人、举报人带来不安全的因素和遭受打击报复的危险

，因此，司法人员对于不愿公开自己姓名和报．案、控告、

举报行为的，更应当为他们保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或

者人民法院应当保障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及其近亲属的

人身及其财产安全，为此，公安司法机关应当做如下工作：

首先，大力宣传法律规定，使被控告、被举报的人不敢以身

试法，实现事前预防目的；其次，要教育报案人、控告人、

举报人提高警惕，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再次，对打击报复

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的人，应当分别不同情况，予以批

评、教育和必要的行政处罚以及追究法律责任，直至刑事责

任，防止再发生类似事件。但是，在审判阶段则不受此规定

的限制，因为任何事实和证据，都必须经过法庭调查和核实

，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



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

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

根据。"因此，在法庭审理阶段则不能再对他们的姓名和控告

、举报的内容继续保密。相反，他们应当积极出庭作证。此

时，原报案人、控告人、举报人的控告、举报已成为证人证

言，如果他们仍不愿公开自己的姓名及控告、举报内容或者

拒绝法院的通知而不出庭，或者其证言不能在法庭上予以查

证核实，一般而言，其报案、控告、举报的材料不能作为定

案的根据，因此，遇有此种情况，应当向他们说明理由，要

求其出庭作证或者同意公开自己的姓名和报案、控告、举报

的内容。但是，对他们的报案、举报行为，可以继续为其保

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